附件2
2018年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合同（范本）

    订立合同各方:

甲方:  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

    乙方:            省（区、市）农业(农村经济、农牧)厅(委、局)

为保障农业生产救灾用种需求，严格落实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，规范储备管理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定本合同。

第一条  乙方受甲方委托承担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，承储单位、储备地点及储备种子的种类、品种、数量按照甲方下达的《2018年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》落实。

第二条  储备期限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。

第三条  甲方将依照有关要求，根据《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于2018年12月底前，将2018年种子储备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各承储单位。用于救灾的种子补助标准为每公斤2.5元；用于备荒的种子补助标准为每公斤0.55元。补助资金实行包干使用，用于承储单位在储备过程中发生的贮藏保管、种子检验、自然损耗、转商亏损或贷款贴息等费用。除此之外，甲方不再负担其他费用。
种子储备补助资金为财政专项资金，必须专款专用。

第四条  乙方应与承储单位签订二级储备合同，确保储备种子的品种、数量、质量及储备时间，储备的种子要达到国家相关标准。

第五条  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在储备期间的调用权归甲方，未经甲方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用。因自然灾害、调剂市场供需矛盾等原因，需调用国家救灾备荒种子的，由乙方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。

第六条  国家救灾备荒种子调用价格不得高于出厂价，具体由调入方和调出方协商，调运费用由调入方承担。

第七条  乙方接到甲方《同意动用国家救灾备荒种子通知书》后，应尽快组织储备种子调拨，并于调运之日起30日之内，将调拨种子的品种、数量、质量、调出（入）时间和地点及救灾面积、挽回经济损失等情况如实上报甲方。

第八条  乙方应于2018年12月31日之前，以正式文件向甲方报送本年度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工作总结报告。主要内容包括：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的落实情况，储备种子的调拨情况，储备种子在救灾中发挥的作用和效益，储备合同的执行情况。

第九条　甲方有权对乙方执行本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对乙方执行不到位的，甲方有权提出整改要求。

第十条  合同签订后，甲、乙双方不得违约。承储单位如有违反本合同规定，按《办法》执行。

第十一条 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，乙方需要改变储备计划的，必须报经甲方批准同意。

第十二条 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合同双方另行协商。

第十三条 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开始生效。
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持二份，乙方持一份。

    甲  方: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（公章） 

负责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    乙　方：     (区、市)农业厅(委、局)（公章）

负责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